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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李君平 通讯员谢淑娟 张静 11
月 15 日是第 7 个世界脐带血日。11 月 14 日，茂名晚
报记者从广东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下称广东省
脐血库）了解到，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广东省脐
血库已出库脐血 4458 例，救治患者 3432 人；截至
2023 年 10 月底，茂名采集的脐血已经出库应用 76
份，有超过 2 万个家庭成功捐献或储存了脐血，助力
脐血资源保护。

为迎接第 7个世界脐血日的到来，11月 12日，广
东省脐血库今年采用“健身＋娱乐”的方式，在广州白
云山风景区举行“我是希望，更是未来”世界脐血日登
白云山公益主题活动，呼吁市民关注、保护脐血生物
资源，共同助力世界脐带血日的传播。当天，脐血储
户、医护工作者以及社会人士超 300 人参与活动，不
少参与者更是“全家总动员”，带上孩子了解脐血，共
度“脐”妙周末。广东省脐血库第4000例出库应用者

小山（化名）的妈妈，为大家讲述了自家孩子因脐血重
生的故事。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让更多人了解
到脐血的意义。

据介绍，脐血的应用并不局限于新生儿或儿童，
在缺血缺氧性脑病、孤独症、糖尿病等领域都取得了不
错的科研成果。目前，茂名地区有9家二级以上的医
院与广东省脐血库达成合作，包括茂名市人民医院、茂
名市妇幼保健院等，合法合规开展脐血采集服务。

茂名采集的脐血已出库应用76份

西粤派出所民警在为群众办理户籍业务。茂名晚报记者赖碧怡 摄

茂名晚报讯 记者赖碧怡 近日，茂名市人民政府
印发了《茂名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办法》（以下简
称《实施办法》），该实施办法提出，茂名市进一步优
化放宽城镇和入乡返乡落户条件，试行以经常居住
地登记户口制度，有效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昨
日，茂名晚报记者采访了茂名市公安局户政部门的
有关负责同志，请其对户籍制度改革最新实施办法的
具体内容进行解读。

旧户籍制度已不适应
我市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

《实施办法》共六章二十二条，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的内容，分别为总则、创新人口管理服务机制、准予落
户的条件、办理程序及时限、监督管理、附则。本《实
施办法》自 2024年 1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同时
废止《茂名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的实施办法》（茂府〔2016〕51号）。

据了解，当前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双轮驱动已成为我国
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为推动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
有序流动，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持续推进全市
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
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围绕统
筹城乡融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提出新要求、作
出新部署。

因此，根据上级有关要求，我市迅速响应，结合市
情和实际，在广泛深入调研、系统总结经验、多次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新《实施办法》，指导、规范全市
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工作。

新实施办法更为突出
户政管理智能化、数字化

《实施办法》中，明确茂名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
户口制度为前提，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户籍
数字化管理，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进一步提升人
口管理效能，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其中，推行“互联网+户政”线上办理新机制，推行
户口迁移、居民身份证及居住证等户政业务“网上
办”；推行“出生一件事”工作服务机制，营造有利条件
推进公安、卫健、民政、人社、医保等部门间信息资源
共享，畅通数据流转渠道，实行婴儿出生、户口登记、
服务保障“同步联办”的一站式便捷办理服务机制。

与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制度解读

本次户籍制度改革坚持“宜城则城，宜乡则乡”的
落户原则。

一是全面放开放宽城镇落户限制
在投靠落户方面，相比旧《办法》，新《实施办法》

提出，在城镇区域内，父母和子女可相互投靠，不受年
龄和婚姻限制。

在稳定住所落户方面，《实施办法》明确提出，在
我市城镇区域内租住经房管部门登记并在公安派出
所备案的私营出租屋、公寓满半年，且其本人及其配
偶、父母在本城区无合法产权住房的人员，其本人及
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经房屋产权人同
意可以在租住房屋所在地落户。

在稳定就业落户方面，只要在本地就业，且在就
业地缴纳社会保险满半年的人员，以及持有我市居住

证，并在我市依法缴纳了社会保险的，其本人及其共
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申请在城镇区域内
落户。

在人才引进落户方面，降低学历限制，取得中
专及以上学历、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初级工
及以上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的人员，其本人及其共
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申请在城镇区域
内落户。

二是适度放宽入乡返乡落户限制
在乡村地区投资兴办实业、创业、就业，对推进

乡村振兴建设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突出贡献且
确实在乡村生活居住的人员；在乡村地区进行土地
复耕、复垦并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或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且确实在乡村生活居住的人员，可申请入乡
返乡落户。

在乡村地区拥有房屋产权或乡村宅基地使用权
且确实在乡村生活居住的，其本人、配偶或1名成年子
女可申请入乡返乡落户；退伍军人、择业期内大中专
院校毕业生在城镇无合法稳定就业且确实在乡村生
活居住的，可申请入乡返乡落户。

市公安局户政部门负责人陈伟国指出，此次户籍
制度改革适度放宽了入乡返乡落户限制，畅通入乡
返乡落户渠道，最大限度满足群众自主选择定居的
意愿。但需注意，符合部分条件的落户人员，核准落
户后只作户籍变更登记，不与经济利益和各项福利待
遇挂钩。

此外，陈伟国还解答了部分百姓备受关注的问
题。

1.如果把户口从乡村迁到城镇，原有的土地承包
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还有吗？

答：按国家规定，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进城落户的条
件，户口从乡村迁移到城镇的，原有的这三权依法保
持不变。

2. 如果要落户在租房地址，需要房屋所有权人的
同意吗？

答：需要。我市正逐步推进备案制度，城镇区域
内的私营出租屋、公寓需要经房管部门登记并在公安
派出所备案，在这些出租屋、公寓居住满半年且符合
相关条件可落户，落户需经房屋产权人同意。

3. 租住房屋的人员能否在同一县级市（区）的城
区内跨街道落户？

答：不能。凡在本城区内有合法产权住房的，本
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不能在本城
区租住房屋所在地落户。

陈伟国指出，为确保户籍制度改革落地见效，目
前正在制定配套的《茂名市公安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实施细则》，将于今年12月正式出台。下一步，将对新
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办法进行多渠道、多形式深入宣
传，回应群众关切，凝聚各方共识，形成改革合力，确
保制度落地实施有效，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管理，助
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茂名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办法》政策解读

宜城则城，宜乡则乡！
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